
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生命教育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二、本校輔導工作計畫。 

 

貳、目的 

為落實推動校內生命教育工作，增進學生對生命的珍視及尊重，並能有效適應所面對之

環境，特訂定本計劃。 

 

參、組織 

成立大有國中生命教育推動小組，並由校長擔召集人、輔導主任擔任執行秘書，各處室

主任及相關同仁擔任委員。(如附件一) 

 

肆、工作內容與實施方式 

工作項目 實施要點（內容） 辦理單位 

一、擬定年度

生命教育

實施計畫 

1、召開校內生命教育推行委員會議，確立年度生命教育明確

目標及工作項目。 

2、隨時召開委員會議，評估辦理成效，以利改進。 

輔導室 

二、實施生命

教育各項

宣導活動 

1、掌握社會事件，利用集會時間隨機實施生命教育。 

2、將生命教育相關議題納入班會討論中，師生共同討論、分享。 

 3、實施維護生命安全之各項宣導活動。 

4、每學期出刊「有心園」提供師生生命體驗分享機會。 

5、摘錄生命教育名言錦句製成海報張貼於校園內供師生參考。 

6、辦理作文、繪圖比賽。 

7、辦理生命教育影片觀賞及心得寫作。 

8、辦理學生幹部訓練活動，協助幹部明瞭所擔任角色之執掌，

使其能稱職扮演好幹部角色，其能服務同學，自我成長。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三、生命教育

融入各領

域教學活

動 

1、透過各領域教學研究會研討將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教學活動。 

2、配合輔導活動課程，針對學生不同階段實施生命教育相關

議題的課程，提升學生問題處理及情緒管理能力。 

各學習

領域研

究會 

教務處 

輔導室 

四、辦理生命

教育之體

驗活動 

配合特殊教育宣導，實施生命教育各項體驗活動，讓學生體驗

身心障礙人士的不便與辛苦, 並進而珍惜目前身心健全之可

貴,懂得知福、惜福再造福。 

輔導室 

五、建置生命

教育網站

及資源分

享 

學校輔導室網頁內連結各生命教育的相關網站 ,蒐集並隨時

提供師生有關「生命教育」參考資料及優良作品。 
輔導室 

伍、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生命教育推動小組組織 

成員 職稱 職掌 備註 

召集人 校長 督導生命教育之推動  

執行祕書 輔導主任 策劃生命教育之實施計畫  

委    員 教務主任 協助推動生命教育各項活動  

委    員 學務主任 協助推動生命教育各項活動  

委    員 總務主任 協助推動生命教育各項活動  

委    員 教學組長 協助生命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活動  

委    員 訓育組長 協助辦理生命教育宣導及體驗活動  

委    員 生教組長 辦理維護生命安全各項宣導活動  

委    員 輔導組長 協助推動生命教育各項活動  

委    員 資料組長 執行生命教育各項活動  

委    員 各領域召集人 協助生命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活動  

 


